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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山坡地範圍內之公有土地，因位於水利主管機關公告

之河川區域內，其補辦編定應否先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

第16條規定辦理1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委員會水土保持局104年7月14日水保監字第

1040225575號函辦理(如影本)，並復貴府104年6月24日府

地用字第1040129131號函。

二、查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

第9點第2款說明8(1)規定，山坡地範圍內之土地已有事業

主管機關核定計畫者，依其核定計畫用途編定用地。本案

位於河川區域內之公有土地，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

持局前開號函復意旨，倘應依據水利主管機關公告之河川

區域，編定為河川區水利用地者，其非屬農業使用，尚無

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16條規定之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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